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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汕头市妇幼保健院
部门决算公开


汕头市妇幼保健院部门2016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汕头市妇幼保健院是创建于1948年，前身为汕头市立妇婴保健院，1953年改为现名，2000年医院加挂“汕头市妇女儿童医院”牌子,是汕头市一所集医疗、保健、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二级甲等专科医院和汕头市妇幼保健业务技术指导中心。其主要职责：承担妇女儿童保健、预防、医疗和信息统计及业务指导。
医疗机构设有住院部和两个门诊部。住院部设置病床120张，其中产科50张、妇科30张、儿科和新生儿科40张。院内门诊部设妇产科、儿科、内科、乳房科、中医科、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眼科和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婚姻保健（婚检）门诊，以及放射科、检验科、功能检查等10多个临床、保健、医技科室。第二门诊部位于党校路。
后勤机构设有院长办公室、财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医教办公室、药械办公室、保健办公室、护理办公室等。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本单位的编制是204人、实有在职人员是262人、离退休人员146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继续承担妇女儿童保健、预防、医疗和信息统计及业务指导，同时推动医院的异地扩建工作。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廉政建设及党建工作二、收入决算说明，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促进妇幼保健事业科学发展，加强行风建设、扎实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狠抓医疗质量、继续深入开展各项专项活动，履行职责、切实做好妇幼保健工作，落实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服务临床一线、做好行政后勤保障工作，发挥工青妇组织职能、关心职工生活福利。
二、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16年收入决算8248.84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2483.63万元，原因是财政拨款收入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896.30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 2391.22万元，原因是新增了医院异地扩建用地地价款。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16年支出决算8529.73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          2065.98万元，原因是财政拨款支出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支出2896.30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2391.22万元，原因是新增了医院异地扩建用地地价款。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519.00万元，占17.92%，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8.7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70.2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0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2377.30万元，占82.08%，主要支出项目有：①市级医院医疗设备购置20.00万，②2016年中央财政补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资金30.00万，③2016年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出生缺陷综合防控方向）10.00万，④市妇幼保健院异地扩建用地地价款2314.29万，⑤污水处理费退费和不可预见污水处理经费支出3.01万。
（三）“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减少 0 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增加/减少 0  万元，原因是：无该项财政拨款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万元，比2015年增加/减少 0 万元，增长/降低 0 %，原因是：无该项经费支出。
（五）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部门（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副厅（市）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3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6 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8 台（套）。
（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预算绩效。
三、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拨款；
财政拨款支出：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拨款的支出；
“三公”经费支出：是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是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项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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